
 

立法會 CB(2)452/17-18(02)號文件  
 

福利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17 年 12 月 8 日的情況 ) 

 

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勞工及福利
局局長及民
政事務局局
長就行政長
官 2013年施
政報告作出
簡報  

2013 年 1 月 21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多項資料，
包括：  
 
(a) 未來 5 年住宿和社區照顧服務

(包括日間護理服務和以家居為本
的照顧服務 )的供應量及需求量；  
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所需的資料。  

  (b) 政 府 當 局 將 採 取 甚 麼 措 施 解 決
跨代貧窮問題；  

 

 

  (c) 自 1990 年代中期以來，在沒有社會
福利規劃的情況下，社會上存在的
社會福利問題一覽表；  

 
(d) 就釋放因需照顧家人而無法工作

的婦女的勞動力而言，政府當局
會否考慮把課後學習支援的服務
時間延長至晚上 7 時或 8 時；及  
 

(e) 政府當局與社福界就滿足業界對
前線護理人員的需求的措施進行
討論的結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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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2. 學前兒童康
復服務規劃
及不足情況  

 

2013 年 6 月 10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列明康復
界各類工種所需的員工人數和人手
短缺數字，以及培訓有關人員所需的
時間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所需的資料。  

3. 中長期社會
福利規劃  

 

2013 年 7 月 8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列明未來
5 年對安老服務及康復服務的需求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所需的資料。  

4. 社福界支援
人 手 ( 包 括
活 動 工 作
員 ) 不 足 的
情況  

 

2014 年 1 月 13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多項資料，包括
按地區列明 2014 年至 2021 年青年人口
及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的數目。 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所需的資料。  

5. 勞工及福利
局局長及民
政事務局局
長就行政長
官 2014年施
政報告作出
簡報  

 

2014 年 1 月 23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為釋放
婦女勞動力而推行的措施的文件，包括
下列詳情：  
 
(a) 就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所設定

的合資格幼兒年齡上限的理據；及  
 
(b) 有否任何計劃在新建的安老院舍

附近預留空間提供幼兒服務，以
鼓勵婦女從事安老服務。  
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作 出
回覆。  

6. 有關家庭支
援的服務和
政策  

 

2014 年 6 月 30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於
2014 年 5 月初發生於藍田的事件，以及
警方就上述事件處理手法所作的檢討。 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所需的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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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7. 推行嚴重殘
疾人士家居

照顧服務的

進展  
 

2015 年 1 月 12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：  
 
(a) 在常規化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

服務計劃推行一年後，在 6 間營辦
此 類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的 機 構 接 受

服務的使用者各有多少；及  
 
(b) 政府當局檢討殘疾人士家居照顧

服務及社區照顧服務的文件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
所需的資料。  

8. 勞工及福利
局局長及民

政事務局局

長就行政長

官 2015年施
政報告作出

簡報  
 

2015 年 1 月 26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多項資料，
包括：  
 
(a) 按地區分項列出資助幼兒中心及

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提供的 "延長
時間服務 "的使用率；及  

 
(b) 在資助幼兒中心及幼稚園暨幼兒

中心提供 1 200 個 "延長時間服務 "
名額所涉的款額。  
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
所需的資料。  
 

9. 接受整筆撥
款津助的非

政府機構員

工的薪酬調

整安排  
 

2015 年 5 月 11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列明每間
接受整筆撥款津助的非政府機構就

強制性公積金所作的供款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
所需的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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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0. 私營院舍的
服務質素及

監管事宜  
 

2015 年 7 月 23 日 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要求勞工及福利局
局長向行政長官轉達委員的請求，即在

公共租住房屋發展項目中預留用地，以

供興建安老院舍，並以設置安老院舍

作為一項賣地條件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作 出

跟進。  

11. 幼兒中心及
院舍的食水

含鉛情況及

政府當局的

跟進工作  
 

2015 年 11 月 9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：  
 
(a) 從 78 個社福單位 (已完成抽驗食水

樣本 )抽取的各個食水樣本的含鉛
水平；  

 
(b) 社會福利署 ("社署 ")為社福單位提

供有關使用固定熱水罉、抽驗食水

樣本程序、減少鉛接觸及保障食水

安全的指引；  
 

(c) 依 循 上 文 (b)項 所 述 指 引 的 社 福
單位數目；及  
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
所需的資料。  

  (d) 從上文 (a)項所述的 78 個社福單位
抽取的食水樣本，即儲存於固定

熱水罉一整晚的食水樣本，以及在

開啟水龍頭 2 至 5 分鐘後的食水
樣本，兩者抽驗結果比較為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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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2. 從港鐵縱火
案看精神健

康服務及相

關福利事宜  
 

2017 年 2 月 24 日
(與衞生事務委員
會舉行聯席會議 ) 

委員要求醫院管理局 ("醫管局 ")提供
下列資料：  
 
(a) 為有精神健康需要人士提供醫療

服務的服務承諾、主要表現指標及

其他指標 (倘有的話 )；  
 
(b) 被診斷為患有嚴重精神病的病人

數目，按他們目前的精神情況及現

正接受醫管局所提供的醫療服務

(例如個案管理計劃下的社區支援 )
分項列出有關數字；及  

 
(c) 本港人口對醫管局臨牀心理學家

的最新比例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
所需的資料。  

13. 社福機構高
層人員的薪

酬及現金津

貼透明度  

2017 年 6 月 12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：  
 
(a) 曾向高層人員發放現金津貼的非

政府機構發放予各級員工的津貼

金額，以及發放津貼的準則；  
 
(b)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行政署於

2003 年 發 出 的 指 引 (" 有 關 指
引 ")，有關指引旨在加強控制和監
察受資助機構最高級 3 層管理人
員的職級、架構和薪酬，以及訂定

向公眾披露該等資料的安排；及  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
所需的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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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c) 獲豁免遵循有關指引的受資助
機構的資料。  

 

 

14. 以屋邨為本
的社會福利
服務規劃  

 

2017 年 7 月 8 日  
 

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委員要求政府當局
提供有關在水泉澳邨提供康復服務的
資料。  
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所需的資料。  

15. 為面對能源
貧窮的基層
人士提供的
福利支援  

 

2017 年 7 月 10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關愛基金專責
小組有關討論為分間樓宇單位居民
發放能源開支津貼的建議的會議紀要。 
 

政府當局的回覆已於 2017 年
11 月 13 日 隨 立 法 會
CB(2)304/17-18(01)號文件發給
委員。  

16. 檢討兒童宿
舍的服務與
政策  

2017 年 7 月 10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：  
 
(a) 截至 2017 年 7 月，有多少名沒有

醫療需要的兒童因缺乏兒童住宿
照顧服務而須在公營醫院留醫，以
及社署為這些兒童提供的服務；  

 
(b) 過去 5 年，有多少個寄養家庭沒有

提供任何寄養服務，以及所涉原因
為何；  

 
(c) 過去 3 年，有多少名兒童需要但未

獲提供兒童住宿照顧服務；及  
 
(d) 過去 3 年，有多少名兒童因為緊急

住宿照顧需要而根據法院頒發的
照顧或保護令獲編配入住收容所。 
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所需的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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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7. 從山景邨雙
屍案看社會
福利服務的
規劃與提供  

2017 年 9 月 28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多項資料，
包括：  
 
(a) 連 續 缺 課 7 天 或 以 上 的 學 生

("缺課學生 ")人數，並按缺席日數
及理由列出分項數字；  

 
(b) 已復課的缺課學生人數；  
 
(c) 沒有復課的缺課學生人數，以及為

他們提供的服務；  
 
(d) 沒有復課且未有獲提供任何服務

的缺課學生人數，以及原因為何； 
 
(e) 未有發出入學令予沒有復課或

接受任何服務的缺課學生，原因
為何；  

 
(f) 教育局缺課個案專責小組 ("缺課

組 ")每年處理的個案總數，並按
缺課組曾進行的電話聯絡、家訪及
面見列出分項數字；  

 
(g) 缺課組個別人員曾經處理 /正在

處理的個案數目；及  
 
(h) 教育局於 2016 年因無法聯絡到

有關學童及其父母而終止跟進的
缺課個案數目。  

 

政府當局的回覆已於 2017 年
11 月 17 日 隨 立 法 會
CB(2)350/17-18(01)號文件發給
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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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8. 按年調整綜
合社會保障

援助計劃和

公共福利金

計劃的社會

保障金額，

以及有關綜

合社會保障

援助計劃下

租金津貼的

事宜  
 

2017年 11月 13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向財務委員會
提交相關撥款建議前，就此項目下通過

的 3 項議案作出書面回應。  

政府當局的回覆已於 2017 年
12 月 4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449/17-18(01)號文件發給
委員。  

19. 從鄰舍輔導
會事件看社

會福利機構

的管治問題  
 

2017年 11月 13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最新資料： 
 
(a) 有多少間非政府機構持有的整筆

撥 款 儲 備 超 過 其 營 運 開 支 的

25%，並須將超過該 25%上限的
未用資助交還政府當局；及  

 
(b) 接受整筆撥款資助的所有非政府

機構持有的整筆撥款儲備總額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
所需的資料。 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7 年 12 月 8 日  


